
河源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授权承诺书

基本
信息

姓名 手机号码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单位名称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离异  丧偶

配偶
信息

配偶姓名 手机号码

配偶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提取
情形

 （1）偿还购房贷款本息；

 （2）购买自住住房；

 预售房  现售房  二手房

 （3）建造、翻建或大修自住住房；

 建  造     翻  建  大  修

 （4）无房且租房；

 （5）既有住宅增设电梯；

 （6）离休、退休；

 （7）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

 （8）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且个人账户封存满6个月的；

 （9）出境定居；

 （10）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

 死亡职工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收款账
户信息

提取方式 转账 开户银行

收款账户名 收款账号

同意授
权及承
诺声明

   1.本人因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授权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查询本人身份、
户籍、婚姻、房产等信息，以及业务相关的电子证照，并已征得配偶同意授权河源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查询其以上信息；授权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过人民银行
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本人（或配偶）的个人征信报告信息。以上授权查询仅
用于核查本提取业务。
   2.本人承诺选择（1）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情形且还贷信息属于配偶时，已事先
征得配偶同意。
   3.本人保证向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交的资料和本授权承诺书所填写的信
息均完整、真实、有效，无任何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如存在虚假申报，本人愿意承担
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

        授权（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